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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族文化之保護

原住民傳統生活與野生動物的保
護如何調和 ?

案例

泰雅族

哈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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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傳統生活與野生動物的保護如

何調和？

哈勇是宜蘭縣南澳鄉山區一帶的泰雅族山地原住民，從小就

在泰雅傳統原住民文化中成長，所居住的環境自然原始，所接觸

者不是山林就是鳥禽，捉山豬、趕飛鳥、被蛇追是家常便飯，原

住民耕種為食、狩獵作膳、汲水飲用，大自然的一切就是原住民

的資源也是禮物，他們心懷感恩也與萬物相處融洽。

這天，哈勇邀請二名太魯閣

族山地原住民好友到宜蘭縣南澳

鄉山區狩獵，那裏是有名的山羌

出沒地點，他們攜帶依原住民部

落傳統工法自製之狩獵用具準備

獵打山羌，約好如果真有獵到就

要一起分享食用。

當日下午 6 時許抵達宜蘭

縣南澳鄉山區後，哈勇和友人們

就躲身在叢林內以樹枝落葉隱蔽

靜候至翌日凌晨，果然看到了不

少動物在山林裏出沒，他們屏氣

凝神緩慢地拿出狩獵射槍、弓箭

等器具，伺機連續快速射擊，幸

運地擊中林間奔逃的山羌 2 隻，

大夥高興地將倒地的獵物宰殺

後收拾裝備下山。

但當他們駕駛貨車至省道

時，竟遭交通警察盤查，發現車

上放置的狩獵器具及山羌死體 2

隻。警察說山羌是保育類動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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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 點

原住民狩獵保育類動物，是否屬於生存權與固有

文化權利之保障範疇 ?

所以他們違背了《野生動物保育法》第 41 條第 1 項第 1 款非法

獵捕、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，可能會被處以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

期徒刑，還可以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至 100 萬元以下的罰金。

山羌是保育類動物！

人權公約結構指標

《經社文公約》第 1 條第 1 項及《公政公約》第 1 條第 1 項規定：

所有民族均享有自決權，根據此種權利，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

並自由從事其經濟、社會與文化之發展。

《經社文公約》第 15 條規定：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參加

文化生活（第 1 項第 1 款）。

《公政公約》第 27 條規定：凡有種族、宗教或語言少數團體之

國家，屬於此類少數團體之人，與團體中其他分子共同享受其

固有文化、信奉躬行其固有宗教或使用其固有語言之權利，不

得剝奪之。

國家義務

《經社文公約》第 15 條第 1 項第 1 款還包括少數團體參加社會

的文化生活，同時維護、促進和發展其自身文化的權利。這一



種權利可能包括漁獵等傳統活動和受到法律保護的住在保留區

內的權利。為了享受上述權利，可能需要採取積極的法律保護

措施和確保少數群體的成員切實參與涉及他們的決定 ( 人權事

務委員會一般性意見第 23 號第 7 段意旨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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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《經社文公約》第 1 條第 1 項、第 15 條第 1 項第 1

款及《公政公約》第 1 條第 1 項、第 27 條，所有民族及

少數團體均有享受其固有文化之權利，且該權利不得任意剝

奪。我國於 86 年 7 月 18 日《憲法》增修條文增訂第 10 條第 11

項「國家肯定多元文化，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。」

及第 12 項「國家應依民族意願，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，

並對其教育文化、交通水利、衛生醫療、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

業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。」確認保障原住民族之傳統文化以

促進文化多元之價值，並賦予憲法位階之優越地位，已符合《兩

公約》對原住民族之權利保障。

94 年 2 月 5 日公布施行之《原住民族基本法》，乃為落實保障原

住民族基本權，促進原住民族生存發展，建立共存共榮之族群關

係，其中第 19 條明定：「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區依法從事下列

非營利行為：一、獵捕野生動物。二、採集野生植物及菌類。三、

權利表明締約國有義務確認、尊重和保護少數團體文化，將其

作為國家自己的認同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。因此，少數團體有

權保持其文化差異、傳統、風俗、宗教、教育形式、語言、傳

播媒體 ( 報紙刊物、廣播、電視、網際網路等 ) 及其文化認同

和成員身分。少數團體和屬於少數團體的人不僅有權保持自己

的認同，而且有在一切文化生活領域的發展權。因此，任何旨

在促進少數團體和屬於少數團體的人 建設性地融入締約國社會

的方案應建立在包容、參與和不歧視的基礎上，以保持少數團

體文化的獨特性 ( 經社文委員會一般性意見第 21 號第 32 段、

第 33 段意旨 )。

 締約國應採取措施，保證在行使參加文化生活的權利時充分顧

及文化生活價值觀，這種價值觀可能有強烈的族群性，或者說，

只有原住民族作為一個群體才能表現和享受。原住民族文化生

活的強烈的族群性對於其生存、福祉和充分發展是不可或缺

的。原住民族與其祖先的土地及其與大自然的關係相連的文化

價值觀和權利應予尊重和保護，以防止其獨特的生活方式受到

侵蝕，包括喪失維生方式、自然資源，乃至最終的文化認同 ( 經

社文委員會一般性意見第 2 號第 36 段意旨 )。

 關於《公政公約》第 27 條所保障的文化權利的行使，人權事

務委員會認為，文化本身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，包括與土地資

源的使用有聯繫的特定生活方式，原住民的情況更是這樣。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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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取礦物、土石。四、利用水資源。前項各款，以傳統文化、祭

儀或自用為限。」依其文義觀之，係指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、

祭儀或自用之目的，而不具營利性者，即可獵捕野生動物，包括

保育類野生動物及一般類野生動物，然該法同時揭示原住民族之

上開行為，亦有「依法從事」之法律界線，其所依據之法，除《原

住民族基本法》外，亦應包括《野生動物保育法》在內。

觀乎《野生動物保育法》第 21 條之 1 亦就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

或祭儀所為之獵捕野生動物行為予以除罪化，惟為保障生物多樣

性，復於《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

動物管理辦法》( 以下簡稱《野生動物管理辦法》) 中，另以附表

方式將原住民各族舊有之傳統文化及祭儀就得獵捕期間及野生動

物獵捕種類予以限制。而《野生動物管理辦法》之附表已將原住

民各族「狩獵祭」之期間、獵捕方式、獵捕種類及實施地區均作

標明，即表明原住民族應於適當期間，以適當之方式，獵捕適當

之野生動物種類，以兼顧野生動物之保育與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

傳承。而此將原住民狩獵之傳統文化限縮於相當期間，並錯開野

生動物種類，乃為使野生動物休養生息，亦是表現原住民族順應

時序與自然共存共榮，所採之取之於山林，用之於山林之精神。

我國為保護原住民族傳統文化之資產，已將各族祭儀及傳統文化

以《野生動物管理辦法》之附表方式記明，希望各族能將固有之

文化永續傳承，讓新一代的原住民族得知舊時代的生活與文化，

故不論是基於傳統文化或祭儀而為的狩獵行為，仍須遵《野生動

物管理辦法》附表所規定之期間及得獵捕之野生動物種類之限制

規範。

本案例中，哈勇等人之原住民文化，已依《原住民族文化基本法》

及《野生動物保育法》相關除罪化規範加以保障，符合上開公約

意旨內容，但若行為人未符合《野生動物管理辦法》附表所規定

之期間及得獵捕之野生動物種類之規範，仍應科以違反《野生動

物保育法》之刑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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